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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回复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20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请人”、“发行人”、“公司”或者“日月股份”）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函

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现将相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尽职调查报告相同。本回复报

告的字体规定如下： 

告知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告知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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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关于收入与成本。2018 年、2019 年，申请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3.22 亿元、

34.47 亿元，焦炭采购金额分别为 8,084.41 万元、7,961.99 万元。请申请人：量化

分析收入与焦炭采购额不匹配的原因，并说明其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核

查依据、方法、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回复说明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3.22 亿元和 34.47 亿元，焦炭采购金

额分别为 8,084..41 万元和 7,961.99 万元，收入与焦炭采购额匹配度较低的主要原因系

2019 年生产过程中熔炼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所致。公司熔炼工艺可采用冲天炉或熔化

炉，冲天炉以焦炭为主要能源且相同产量产品的生铁投入量较大，但废钢投入量较

小；熔化炉以电力为主要能源且相同产量产品的生铁投入量较小，但废钢投入量较

大。由于生铁的价格高于废钢，通常使用熔化炉的生产成本低于冲天炉，因此申请人

开始逐步提高熔化炉的使用量与使用比例，从而公司焦炭耗用量增长幅度低于收入增

长幅度。 

1、2018 年和 2019 年收入、产量及能源耗用情况 

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产量、能源耗用匹配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加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亿元） 34.47 23.22 11.25 48.45% 

销售重量（万吨） 33.15 24.76 8.39 33.89% 

产量（万吨） 33.25 25.76 7.49 29.08% 

焦炭耗用量（吨） 29,581.46 28,242.18 1,339.28 4.74% 

电力（万度） 19,545.95 10,422.10 9,123.85 87.54% 

公司的焦炭主要用于生产过程中的熔炼工艺。2019 年度产量较 2018 年度增加

7.49 万吨，增长幅度为 29.08%，对应的焦炭耗用量同比增长 4.74%，低于产量增长幅

度，同时电力耗用度数出现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19 年度生产过程中熔炼方式出现

较大改变。 

2、不同熔炼工艺的铁水熔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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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熔炼工艺可以采用冲天炉或熔化炉，其中冲天炉采用焦炭为主要生产能

源，熔化炉使用电力为主要生产能源。两种熔炼方式均能满足企业日常对于熔炼工艺

的需求，但在生铁及废钢的投入量上存在区别。同样熔炼一吨铁水，熔化炉废钢的投

入量大于冲天炉，但生铁的投入量小于冲天炉。由于生铁的价格高于废钢，通常使用

熔化炉的生产成本低于冲天炉，因此申请人开始逐步提高熔化炉的使用量与使用比

例。2019 年度和 2018 年度使用两种熔炼方式的铁水比例如下： 

熔炼方式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加额 增长幅度 

冲天炉（吨）  292,579.81  297,080.82  -4,501.01  -1.52% 

熔化炉（吨）  130,133.36  16,866.01  113,267.35  671.57% 

合计 422,713.17 313,946.83 108,766.34 34.64% 

从上表可知，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采用冲天炉的铁水产量略有下降。同时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铁水产量增长主要来源于熔化炉方式，该因素致使 2019 年度、2018

年度焦炭耗用数量增幅低于产量与营业收入增幅。 

综上，公司 2019 年度、2018 年度收入与焦炭采购额不匹配主要系 2019 年产量增

长主要来源于使用熔化炉进行生产，由于熔化炉使用电力作为生产能源，致使 2019 年

度、2018 年度焦炭耗用数量增幅低于产量与营业收入增幅，具有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申请人固定资产明细账，核查熔化炉设备新增情况； 

2、了解了申请人的生产流程； 

3、对两年产量、焦炭耗用、电力耗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4、取得申请人 2019 年度、2018 年度的产量报表。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申请人 2019 年度、2018 年度收入与焦炭采购额不匹配的主要原因系 2019 年度生

产过程中增加使用熔化炉，由于熔化炉使用电力作为生产能源，致使 2019 年度、2018

年度焦炭耗用数量增幅低于产量与营业收入增幅，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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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关于募投项目。2016 年 12 月申请人首发上市，募集资金 97,990 万元；2019 年

12 月，申请人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 119,396.32 万元，主要投向年产 12 万吨大型

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建成达产；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0,000 万元，投向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请申请人：（1）说明首发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及实现效益情况；

（2）2019 年底可转债募投项目剔除补流因素，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15.99%，项目进度

是否符合原计划、是否存在延期，如存在，请详细说明原因及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已经

消除；（3）结合报告期申请人下游行业特别是风电行业发展及抢装后时期市场情

况、前募与本募关系、前募未建成达产、且申请人持有 7.2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情

况，说明本次募投的必要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过程，并发

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回复说明 

（一）首发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及实现效益情况 

首发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已结项，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首发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拟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自有资金

投资额

（注） 

未到质保期暂

未支付金额 

项目总投

资额 

项目投资

完成率 

年产 10 万吨

大型铸件精加

工建设项目 

60,693.00 41,951.47 13,219.29 813.37 55,984.13 92.24% 

补充流动资金 29,000.00 29,000.00 - - 29,000.00 100.00% 

合计 89,693.00 70,951.47 13,219.29 813.37 84,984.13 94.75% 

注：由于部分项目在董事会召开前投入，故有 13,219.29 万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未进行置换。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账户余额为 22,527.83 万

元，系尚需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及质保金以及项目节余资金合计金额，其中尚需支付

的项目合同尾款及质保金为 813.37 万元，由于部分项目合同尾款及质保金支付时间周

期较长，目前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公司将按照相关交易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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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前期公司已以自有资金支付土地款、设备等项目人民币 13,219.29 万元； 

3、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结合市场和相关政策的变化情况，公司从项目建设实

际情况出发，在保障满足公司业务需求的基础上，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坚

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对设备进行集中采购，降低了采购成

本，节约了项目开支； 

4、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增值税税率调降，部分固定资产采购

总额相应降低。 

公司“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不单独产生营业收入，其经营效益

主要在于公司通过自建产能，降低对外协加工厂商的依赖，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精加工

铸件配套服务，故无法测算效益。 

首发募投项目 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的自主精加工和委外加工单位重量成本测

算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自主精加工单位重量成本 1,770.39 1,685.80 

委外加工单位重量成本 2,668.35 2,647.19 

自主精加工相对于委外加工单位重量成本减少比例 33.65% 36.32% 

从单位重量成本来看，自主精加工显著低于委外加工。故公司“年产 10 万吨大型

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虽然不单独产生营业收入从而无法测算效益，但可降低公司生

产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性。 

（二）2019 年底可转债募投项目剔除补流因素，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15.99%，项

目进度是否符合原计划、是否存在延期，如存在，请详细说明原因及相关不利因素是

否已经消除 

“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总投资合计

89,204.00 万元（含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投入），预计使用进度为自董事会决议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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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0 日审议通过可转债发行事项）起，前三年按照 50%、35%、15%的比

例分年投入。 

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

项目”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总

投资 

计划投入金

额 

已签订的设

备合同总金

额 

已投入金额

（含募集资

金和自有资

金投入） 

已投入金额进度

（已投入金额/建

设总投资） 

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

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

生产线建设项目 

89,204.00 55,009.13 53,722.86 33,479.17 37.53% 

注：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计划投入金额按照建设总投资（50%+35%*4/12）的比例测算。 

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

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55,009.13 万元（按照 50%+35%*4/12 的比例测算），已签订的设

备合同总金额 53,722.86 万元，已投入金额 33,479.17 万元（含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投

入）。已签订的设备合同总金额基本达到计划投入要求，已投入金额与已签订的设备

合同总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为： 

（1）可转债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到账，到账时间较短，假设以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算，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计划投入金额约 29,734.67 万元（按照

50%*8/12 的比例测算），实际已投入金额达到计划投入进度； 

（2）2020 年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受到一定影响，

同时更多精力投入到支持复工复产和相关防疫物资的提供； 

（3）由于设备采购主要为分阶段付款，且部分主要供应商位于武汉和国外，疫情

期间相关设备及配件的购置、运输、安装、验收等有一定延迟，导致付款进度受到一

定影响。随着新冠疫情缓解，相关不利因素正在消除，公司积极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

的建设和实施。 

“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于 2019 年 4 月启

动前期准备工作，2019 年 5 月底开始进入设备招投标和设备采购程序，2020 年 2 月进

行设备安装及调试，2020 年 7 月进入加工线试运行阶段，2021 年 12 月竣工投产，计

划总建设工期 32 个月。目前，“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

设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建造中，部分设备陆续调试完成并开始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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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转债募投项目进度符合原计划，不存在延期。随着新冠疫情缓解，相关

不利因素正在消除，公司积极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三）结合报告期申请人下游行业特别是风电行业发展及抢装后时期市场情况、

前募与本募关系、前募未建成达产、且申请人持有 7.2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情况，

说明本次募投的必要性 

1、下游行业市场情况 

（1）海上风电铸件产品市场空间广阔 

1）海上风电市场呈高速增长态势 

海上风场距离负荷中心较近，消纳能力强，且海上风电利用小时数超陆上风电，

发电量优势显著，风电发展逐渐向海上转移。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的统计数据，2019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达 6.1GW，累计装机容量达 29.1GW。根据 GWEC 预测数据，未来全球海上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2030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达

31.9GW。 

2006-2019 年全球海上风电年新增装机容量 

单位：GW 

 

数据来源：GWEC《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0》 

2020-2030 年全球海上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容量预测 

单位：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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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WEC《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0》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19 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2,574 万千瓦，新增装

机容量同比增长 25.01%，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2,376 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198 万千瓦。全国累计并网容量达到 21,005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增长 14.00%，其中

陆上风电累计装机 2.04 亿千瓦、海上风电累计装机 593 万千瓦。据国家《风电发展

“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全国海上风电开工建设规模达到 10GW。根据 GWEC

预测数据，未来中国海上风电将保持稳定增长，2030 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预

计将达 6.0GW。 

综上，国内外海上风电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海上风电大型化发展趋势明确 

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功率越大，每千瓦小时风电成本越低。同规模风电场下，大功

率风机能够降低总体制造、吊装、运营等成本，有利于提高风能转化效率。随着现代

风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机组大型化成为发展趋势。根据《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我国将于 2020 年前，实现 5MW 风电机组的商业化运行，完成 5-10MW 海上

风电机组样机验证，并对 10MW 以上特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完成概念设计和关键技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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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大型化发展趋势的加快，以及海上风电的快速发展，预示着风电设备行

业将面临着良好的结构性机会，将直接带动包括铸件在内的风电零部件行业加快大功

率零部件产业化的步伐。 

3）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中国铸造协会估算，每 MW 风电整机大约需要 20-25 吨铸件，根据全球风能

理事会（GWEC）的统计数据，2019 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为 60.4GW，按此计算，

2019 年全球风电铸件市场约为 120.80 万吨-151.00 万吨，公司 2019 年风电铸件销量为

25.53 万吨，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在 16.91%-21.14%之间，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2019 年国内出现风电建设抢装潮，同时公司推进的“年产 18 万吨（一期 10 万

吨）海上装备关键部件项目”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公司将利用自身的技术、产能、

成本优势，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市场，逐步优化产品结构。同时继续拓展海外业务，

增加海外业务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 

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年产 10 万吨精加工产能，为解决精加工产能短缺，公司将推

进“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本次募投项目。同

时为解决铸件大型化趋势下加工难度大、工艺复杂的难题，不断优化加工工艺流程和

设计，重点提升大兆瓦机型批量化精加工能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 

因此未来风电行业的持续增长，公司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为本次募投项目

的产能消化提供了保障。 

（2）抢装后时期风电铸件市场需求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 

全球市场方面，根据 GWEC 预测数据，未来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将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2030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达 31.9GW。抢装后时期，在

全球市场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稳定增长的背景下，风电铸件的市场需求预计将保持稳定

增长。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实施“两海战略”，进行国际客户拓展，进一步深化国际市

场开发。 

国内市场方面，根据 GWEC 预测数据，未来中国海上风电将保持稳定增长，2030

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达 6.0GW。未来中国海上风电的稳定增长，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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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抢装后时期中国风电铸件的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市场占有率方面，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司顺应海上风电大

型化发展趋势，积极布局大型风电铸件产能，在风电建设抢装潮后，凭借产品结构优

势可以提高市场份额进一步开拓市场。 

2、前募与本募关系 

（1）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联系 

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均专注于铸件精加工工序，是对公司现有铸造生产

工序的补充和完善，两者的共性关键技术相同，均采用车、铣、刨、磨、钻等技术手

段对毛坯件进行加工，以达到交付状态的过程。 

（2）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区别 

1）产品类别角度 

首发募投项目则主要为 4MW 以下风电机组产品及塑料机械铸件产品配套，可转

债募投项目主要为 4MW 以上风电铸件产品提供精加工产能，部分设备最大可满足

12MW 机组的加工需求。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为大型海上风电机组铸件，同时可满足小

型海上风电机组铸件以及海工装备铸件的加工需求。 

2）设备和技术层面 

在总结前次募投项目经验的基础上，为满足不同型号和产品类型的加工需求，本

次募投项目较前次募投项目对拟投入设备的载荷能力、加工速度、精度等性能参数及

与之配套的工艺方案、品控方案均具有更高的要求。 

（3）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况 

首发募投项目则主要为 4MW 以下风电机组产品及塑料机械铸件产品配套，可转

债募投项目主要为 4MW 以上风电铸件产品提供精加工产能。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为大

型海上风电机组铸件，同时可满足小型海上风电机组铸件以及海工装备铸件的加工需

求。就匹配的设备及之配套的工艺方案、品控方案而言，均具有更高的要求，故不存

在重复建设的情况。 

3、前募未建成达产情况下实施本次募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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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发募投项目的建成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技术、人员、市场基础 

1）技术基础 

公司始终将发展精加工业务、建设完整工序体系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

一，高度重视精加工业务技术，专门成立了由技术骨干组成的精加工业务小组，负责

筛选外协精加工单位，并积极参与精加工工艺体系建设、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等工

作，为实现规模化自主加工和检测做了充分准备。随着首发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

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产能的建成，公司开发了各类专用工装设备，建立了较完善

的精加工工艺技术体系和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 

2）人员基础 

随着首发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产能的建成，公司在

大型铸件精加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并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生产管理

队伍。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薪酬和激励机制，搭建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引进市场优秀人才，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积极性，挖掘公司员工的创造力和潜在动

力，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3）市场基础 

公司在风电铸件领域深耕十余年，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产品服务体系，

基本实现了国内主要风电整机企业的全覆盖，并建立了持续稳定的供应关系，具有较

强的客户资源优势。近年来，随着公司实施的海外市场和海上风电的“两海战略”稳

步推进，国际市场拓展也取得良好的进展，全球主要风电主机厂商均已经形成了批量

供货。依托客户资源优势，公司可优先介入下游领军企业的大功率产品研发创新体

系，快速完成海上风电产品的市场导入。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持续为上海电气、远景

能源、中国海装、金风科技、东方风电、明阳智能等主要海上风机整机厂家批量供

货，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 

（2）本次募投项目精加工产能与公司现有铸造产能相匹配 

1）公司产品交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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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交付给客户的产品主要由未精加工交付、自主精加工交付、外协精加工交付

三种情况组成。报告期内，三种交付状态的占比情况如下： 

年度 产品交付状态 销量（万吨） 占比 

2020 年 1-3 月 

未精加工交付 2.77 36.21% 

精加工交付 
自主加工 2.10 27.45% 

外协加工 2.78 36.34% 

合计 7.65 100.00% 

2019 年 

未精加工交付 12.64 38.13% 

精加工交付 
自主加工 6.72 20.27% 

外协加工 13.79 41.60% 

合计 33.15 100.00% 

2018 年 

未精加工交付 14.51 58.63% 

精加工交付 
自主加工 4.87 19.64% 

外协加工 5.38 21.73% 

合计 24.76 100.00% 

2017 年 

未精加工交付 13.09 62.77% 

精加工交付 
自主加工 3.72 17.81% 

外协加工 4.06 19.43% 

合计 20.87 100.00% 

原来部分客户具有精加工能力，随着行业分工更加明确、客户更加重视研发和市

场以及客户对一站式交付的需求提升，客户对公司配套精加工产能的需求也随之提

升。从报告期数据来看，自 2017 年开始，公司产品精加工交付的比例在稳步提升。 

2）报告期内的产销率和产能利用率情况 

报告期内，按照铸造工序产能，统计其产能、产量、销量及产能利用率、产销率

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吨 

年度 产品 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 
销量 

产销率

（%） 

2020 年

1-3 月 

风电铸件 

10 

6.10 

75.52% 

6.15 100.90% 

塑料机械铸件 1.36 1.41 103.69% 

其他铸件 0.09 0.09 97.26% 

2019 年 
风电铸件 

30 
25.60 

110.82% 
25.53 99.75% 

塑料机械铸件 7.23 7.20 99.52% 



1-1-14 

 

年度 产品 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 
销量 

产销率

（%） 

其他铸件 0.42 0.43 101.87% 

2018 年 

风电铸件 

30 

16.09 

85.87% 

15.09 93.81% 

塑料机械铸件 9.13 9.13 100.00% 

其他铸件 0.54 0.54 99.76% 

2017 年 

风电铸件 

25 

11.89 

84.37% 

11.93 100.37% 

塑料机械铸件 8.83 8.56 96.90% 

其他铸件 0.37 0.38 103.37% 

报告期各期，公司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均保持在高位，产能利用率充足，产品销

售情况良好。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开工时间缩短，导致产能利用率有所下

降，随着疫情缓解，公司产能利用率逐步回升。 

报告期内，精加工工序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产量（吨） 产能（吨） 产能利用率（%） 

2020 年 1-3 月 16,916.27 25,000.00 67.67% 

2019 年 72,389.40 75,000.00 96.52% 

2018 年 47,777.79 52,000.00 91.88% 

2017 年 37,611.36 42,000.00 89.55% 

报告期内，公司精加工工序产能利用率总体较高。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

响，开工时间缩短，导致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 

3）未来年度公司精加工产能需求情况 

公司现有毛坯铸件产能约为 40 万吨/年，随着“新日星年产 18 万吨（二期 8 万吨）

海上装备关键部件项目”的启动建设，并通过内部技改项目，公司铸造环节产能将稳步

提升，按照公司规划，未来年度毛坯铸造环节产能将不低于下表所示数据。 

单位：万吨 

产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毛坯铸造环节产能 40.00 42.00 45.00 48.00 

由于毛坯铸件均可用于精加工，且随着核心零部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下游

对产品的配合面加工精度、强度、抗疲劳性、可靠性等性能指标要求不断提高，客户

倾向于选择技术实力雄厚、品控能力强、具备“一站式”交付能力的供应商合作，对

于“一站式”交付的需求不断提升。预计到 2023 年，公司将形成不低于 48 万吨/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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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加工交付需求。 

4）未来年度公司自主精加工产能建设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前，公司精加工工序自主产能主要由首发募投项目和可转债募

投项目提供。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已建成，形

成年产 10 万吨的精加工产能。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

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12 月竣工，于 2023 年形成年产 12 万吨的精

加工产能。 

本项目在 2020 年 6 月启动前期准备工作，计划于 2021 年 1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12 月竣工验收，预计建设工期 36 个月。 

5）产能匹配及合理性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目前已

形成 10 万吨/年的精加工产能，远不能满足公司对精加工工序的产能需求，未来即使

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 12 万吨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满产，

公司自主精加工产能也仅能达到 22 万吨/年，尚不足以完全覆盖公司需要精加工交付

的铸件产量。 

（3）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司在手订单总量约 51.06 万吨，其中风电铸件产品

49.79 万吨，塑料机械及其他铸件产品 1.27 万吨。 

经过数年的积累，公司海上风电业务逐步进入放量期，已持续为上海电气、远景

能源、中国海装、金风科技、东方风电、明阳智能等主要海上风电整机厂家批量供

货。 

（4）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 

为进一步夯实产能消化基础，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1）稳步推进“两海战略”，快速完成海上风电产品的市场导入 

公司在风电铸件领域深耕十余年，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产品服务体系，

基本实现了国内主要风电整机企业的全覆盖，并建立了持续稳定的供应关系，具有较

强的客户资源优势。近年来，随着公司实施的海外市场和海上风电的“两海战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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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国际市场拓展也取得良好的进展，全球主要风电主机厂商均已经形成了批量

供货。依托客户资源优势，公司可优先介入下游领军企业的大功率产品研发创新体

系，快速完成海上风电产品的市场导入。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持续为上海电气、远景

能源、中国海装、金风科技等主要海上风机整机厂家批量供货，切实为消化本次募投

项目的产能做好准备。 

2）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打造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通过自身的不断积累，在产品质量把控、供货能力保障、客户需求响应、技

术支持保障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获得了下游客户的认可。未来公司将牢牢把握海上风电

蓬勃发展及风电机组不断向大型化演进的机遇，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与下游客

户研发协同、产品供应链互动及技术服务快速响应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核心竞争优

势，保障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产能的有效消化。 

3）实现全工序自主可控，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在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同时，已启动“新日星年产 18 万吨（二期 8 万吨）海

上装备关键部件项目”建设，以实现大型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的全工序自主可控，快速

响应客户“一站式”交付需求，从而大大精简客户的采购流程，节省物流成本、沟通

成本。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对产品品质、性能的自主控制能力，提高产品生产效

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4、申请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情况下本次募投的必要性 

（1）公司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及理财余额情况 

项  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金额（万元） 

货币资金 176,528.94 

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72,000.00 

小计 248,528.94 

减：首发募集资金固定投资项目余额 22,377.01 

减：可转债募集资金固定投资项目余额 70,650.83 

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 155,501.10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实际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为 155,501.10 万元。 

（2）本次募投项目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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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 216,000.00 万元用于投资“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

线建设项目”。 

根据项目可研规划，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投资总额为 229,064.00 万元，资金

缺口约为 13,064.00 万元，尚需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并且，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需求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建设，

募投项目的建设仍将占用公司自有资金。 

（3）继续加大海上装备铸件产品的投资布局 

海上风力发电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海上装备关键部件产品发展

前景良好，公司已启动新日星年产 18 万吨（二期 8 万吨）海上装备关键部件项目，预

计总投资额约 4.5 亿元。 

（4）保障营运资金需求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需要维持较大金额的流动资金以保障公司正

常运营。 

公司主要根据未来三年营运资金需求缺口来测算公司保障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在

确定未来销售收入的基础上，测算未来三年营运资金的规模，再扣除当前营运资金存

量，即是未来三年需要新增的营运资金量。 

1）测算原理 

对未来三年销售收入进行预测，再应用销售百分比法，按照经营性流动资产、经

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测算 2020 年-2022 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量。 

其中：经营性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预付账款、存

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应付票据； 

营运资金需求量=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2）公司最近三年销售收入及增长情况 

2017 年营业收入（万

元） 

2018 年营业收入（万

元） 

2019 年营业收入（万

元） 

2017-2019 年复合增长率

（%） 

183,143.63 235,058.93 348,583.04 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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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未来三年销售收入测算 

以公司 2017 年-2019 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37.96%为基础，测算未来三年公司销

售收入如下： 

2019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17-2019 年复合增长

率（%） 

公司 2020 年-2022 年测算收入（万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348,583.04 37.96% 480,909.63 663,469.08 915,330.44 

4）营运资金需求量测算 

以公司 2019 年财务数据为基础，假设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预付

账款、存货、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等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不变，应用销售

百分比法，公司未来三年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情况预计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销售百分比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① 348,583.04 — 480,909.63 663,469.08 915,330.44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185.40 0.05% 255.79 352.89 486.85 

应收账款 112,241.34 32.20% 154,849.60 213,632.48 294,730.11 

应收款项融资 104,285.38 29.92% 143,873.44 198,489.64 273,838.85 

预付款项 258.90 0.07% 357.18 492.77 679.83 

存货 48,169.93 13.82% 66,455.85 91,683.34 126,487.51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② 265,140.95 76.06% 365,791.85 504,651.12 696,223.15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93,163.86 26.73% 128,530.06 177,321.71 244,635.30 

应付账款 77,211.49 22.15% 106,521.95 146,959.05 202,746.59 

预收款项 1,468.39 0.42% 2,025.81 2,794.84 3,855.79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③ 171,843.74 49.30% 237,077.82 327,075.60 451,237.69 

流动资金占用额④=②-③ 93,297.21 — 128,714.03 177,575.52 244,985.46 

基期营运资金⑤   — 93,297.21 128,714.03 177,575.52 

当年营运资金需求④-⑤   — 35,416.82 48,861.49 67,409.94 

未来三年营运资金需求累计   — — — 151,688.25 

注：公司对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上表所示，经测算，为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公司未来三年营运资金需求增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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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88.25 万元。 

5）维持稳定的股东回报，未来现金分红资金需求 

申请人十分注重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把回报投资者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目标之

一，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回报规划的规定进行

现金分红。最近三年，申请人以现金方式累计分红 3.62 亿元，年均分红金额为 1.21 亿

元。未来，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分红条件下，公司仍将按规定进行现金分红，将会导致

公司可用资金减少。 

综上，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需求，公司短期内可预见的项目投资、经营支

出项目和金额汇总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投资（支出）

总额 

尚需投资（支

出）金额 
备注 

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22.91 1.31 
已扣除本次拟募资的 21.60 亿元，不

含募集资金到位前垫资金额 

新日星年产 18 万吨（二

期 8 万吨）海上装备关键

部件项目 

4.50 4.50 已备案 

保障营运资金需求 15.17 15.17 
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营运资金将增加 

现金分红需求 1.21 1.21 

按近三年年均分红金额预测，不代表

公司未来实际分红。实际分红将根据

公司资金状况和投资情况确定 

合计 43.78  22.18  — 

注：上述尚需投资（支出）金额已扣除报告期已投资（支出）金额。 

根据上表，公司短期内可预见的项目投资、经营支出项目的资金需求合计约为

43.78 亿元，扣除已投入金额和本次拟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后，资金缺口仍然达到约

22.18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为 15.55 亿元，对未来资金

需求的覆盖不足，不能满足公司未来项目投资、经营支出的资金需求，需要公司在未

来经营中进一步积累资金或进行融资。 

综上所述，海上风电进入快速发展期，市场前景广阔；本次募投项目就匹配的设

备及之配套的工艺方案、品控方案而言，均具有更高的要求，故与前次募投项目不存

在重复建设的情况；在前募未建成的情况下，首发募投项目的建成为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提供了技术、人员、市场基础，新增精加工产能与公司现有铸造产能相匹配，新增

产能规模合理；公司已开始持续为主要海上风机整机厂家批量供货，在手订单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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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情况下，公司持有的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对未来资金需求

的覆盖不足，不能满足公司未来项目投资、经营支出的资金需求，需要公司在未来经

营中进一步积累资金或进行融资。因此，本次募投具有必要性。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申请人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招股说明书、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前次及本次

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风电产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等； 

2、了解和查看前次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3、查阅申请人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会计师的鉴证报告； 

4、核查了申请人的在手订单情况、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情况； 

5、取得了申请人财务报表和期末货币资金构成情况；申请人购买理财产品相关决

议、协议和凭证；查阅并复核了申请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相关测算数据和过程；查阅

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查阅了申请人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公告；取得

并复核了申请人报告期分红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1、首发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已结项，不单独产生

营业收入，其经营效益主要在于公司通过自建产能，降低对外协加工厂商的依赖，为

客户提供一站式精加工铸件配套服务，故无法测算效益； 

2、可转债募投项目进度符合原计划，不存在延期；随着新冠疫情缓解，相关不利

因素正在消除，公司积极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3、海上风电进入快速发展期，市场前景广阔；本次募投项目就匹配的设备及之配

套的工艺方案、品控方案而言，均具有更高的要求，故与前次募投项目不存在重复建

设的情况；在前募未建成的情况下，首发募投项目的建成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

技术、人员、市场基础，新增精加工产能与公司现有铸造产能相匹配，新增产能规模

合理；公司已开始持续为主要海上风机整机厂家批量供货，在手订单充裕；申请人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情况下，公司持有的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对未来资金需求的覆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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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能满足公司未来项目投资、经营支出的资金需求，需要公司在未来经营中进一

步积累资金或进行融资。因此，本次募投具有必要性。 

 

问题三 

关于对外借款。请申请人说明：2018 年 10 月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提供 30 万元借款用于修路的原因、履行的决策程序，至今尚未归还的原

因，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过

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回复说明 

（一）30 万元借款用于修路的原因、履行的决策程序 

申请人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的借款系 2018 年 10 月

末东吴镇南村为修缮同心路至资寿寺溪农村公路 B 线向公司暂借的工程款项。上述道

路位于申请人厂区周边，道路修建有助于提升申请人原材料及产品运输效率。 

根据申请人内部相关审批文件，申请人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提供的借款已由总经理签字审批。 

（二）至今尚未归还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根据申请人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捐赠协议》，

申请人同意对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实施的同心路至资寿寺溪农

村公路新建工程 B 线项目进行定向资助，具体资助金额需待该工程程 B 线项目完工决

算后按实际工程造价扣除相关政府补助金额后确定。2018 年 10 月，为支付工程进度

款，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申请人暂借人民币 30 万元，承诺待

该工程 B 线项目全部完工后，依据最终确定的具体资助金额实行多退少补。 

根据南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捐赠票据，目前该工程 B 线项目已全部完工，

最终确定资助金额为 105.5803 万元。由于上述捐赠款项需通过慈善总会全额开具发

票，申请人向慈善总会全额支付上述工程款 105.5803 万元，同时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

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诺偿还 2018 年向申请人暂借的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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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还款凭证，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已向申请人归还上述 30 万元借款，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和律师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申请人借款相关内部审批资料； 

2、查阅了申请人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捐赠协

议》； 

3、取得了南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捐赠票据； 

4、取得了相关借款的还款凭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和律师认为： 

1、申请人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的借款用于道路修

建，道路修建有助于提升申请人原材料及产品运输效率；申请人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

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的借款已由总经理签字审批； 

2、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已向申请人归还上述 30 万元借

款，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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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页）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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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

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

序，本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总经理： 
  

 杨明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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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  融  肖云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